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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 

作用特别委员会 

2018 年 2 月 20 日至 28 日 

  报告草稿 

报告员：陈路加先生(新加坡) 

 四. 《联合国各机关惯例汇编》和《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 

1. 在特别委员会 2018 年 2 月 20 日第 287 和 288 次会议进行一般性意见交流期

间以及全体工作组 2 月 22 日第 2 次会议上，代表团提到《联合国各机关惯例汇

编》和《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 

2. 在一般性意见交流期间，代表团赞扬秘书处一直努力更新《联合国各机关惯例

汇编》和《安全理事会惯例汇辑》，并努力消除编写工作积压的现象。代表团回

顾，这两个出版物作为参考资料来源和维持联合国机构记忆的有效手段具有重大

意义，并对宣传本组织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一些代表团强调，必须消除《汇编》

第三卷的积压现象，并鼓励秘书处继续努力以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同时出版《汇

编》和《汇辑》。 

3. 代表团对那些为《汇编》和《汇辑》设立的两个信托基金提供捐款的会员国

表示赞赏。这两个基金推动在消除这两个出版物工作积压方面取得进展，并鼓励

会员国提供更多捐款。 

4. 在全体工作组第 2 次会议上，秘书处代表向全体工作组通报了《汇编》和《汇

辑》的编写现状。 

5. 关于《汇编》的现状，秘书处代表报告说，为补编第 7 至 9 号(1985 年至 1999

年)和补编第 10号(2000年至 2009年)第三卷编写的关于第四十九条的研究报告已

经起草完毕，目前正在审查。关于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的研究报告已经完成，不久

将提交主管部门，即政治事务部，供其审查。目前编纂司正在启动为补编第 7 至

9 号(1985 年至 1999年)编写的关于第二十三条第一项第 2 句和第二项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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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办公室继续起草关于第一百零四和一百零五条的研究报告，以供纳入补

编第 10 号(2000 年至 2009 年)第六卷。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正在采取步骤，编写关

于第二卷和第四卷的研究报告，以纳入补编第 10 号(2000 年至 2009 年)。关于补

编第 11 号(2010 年至 2015 年)，编纂司正在订定关于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的研

究报告，人力资源管理厅与内部司法办公室协商，正在完成一份关于第一百零一

条的研究报告。在《汇编》网站上，通过网站的全文搜索功能可找到已完成的 43

卷以及正在审查之中的研究报告预发本。 

6. 在为《汇编》编写研究报告过程中，秘书处维持了与渥太华大学的长期关系，

并获得实习生的协助。秘书处重申其此前在第六委员会发出的呼吁，即如果有学

术机构对可能在《汇编》方面开展合作表示感兴趣，请代表团转告秘书处。迄今

为止，这一呼吁已促成与亚太区域两个学术机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一个学

术机构、西欧和其他国家地区一个学术机构建立联系。秘书处还请各国考虑资助

协理专家编写《汇编》。 

7. 自 2005 年设立信托基金以来，已收捐款超过 166 000 美元。1
 为编写《汇编》

研究报告使用了部分资金，信托基金尚有约 55 000 美元。 

8. 关于《汇辑》，秘书处代表报告说，安全理事会事务司安全理事会惯例和宪

章研究处完成了补编第 19 号(涵盖 2014 和 2015 年)，目前该补编的出版工作正在

进行。《汇辑》网站上已有预发本。研究处在起草补编第 20 号(涵盖 2016 至 2017

年期间)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到 2018 年 6 月，第一、九和十部分的预发本将

可上载网站，其余部分将于 2018 年 9 月上载。为了加快工作进展，研究处继续

制订增效举措，并与其他部门密切合作。 

9. 将《汇辑》译成所有正式语文和出版已完成补编的工作也在继续进行。现可

在网上查阅所有正式语文版本的所有补编(涵盖 1993 年至 2011 年期间)。补编第

18 号的英文版将在 2018 年 3 月提供印刷本。 

10. 秘书处代表还强调，《汇辑》网站的搜索引擎已经升级，目的是为了使会员国

和公众能够更方便更有效地查阅《汇辑》。此外还继续利用现代技术强化网站上的工

具及其互动能力，例如出版《安全理事会惯例摘要》 和安全理事会每月统计数据。 

11. 研究处回应了很多要求提供有关安全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当前和以往惯例

资料的请求。秘书处代表强调，《汇辑》的编制和出版仍有赖对信托基金的自愿

捐款和对协理专家的赞助。2
  

12. 秘书处代表汇报之后，有代表团提议，《汇辑》及其网站都用一节的篇幅专

门论述《宪章》第五十一条的相关惯例，以确保会员国能方便地获得信息。负责

《汇辑》的秘书处代表表示，《汇辑》第七部分载有相关参考资料。 

__________________ 

 1 捐款国为阿尔巴尼亚、智利、芬兰、希腊、几内亚、爱尔兰、黎巴嫩、卢森堡、土耳其和大不

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 阿尔巴尼亚、安哥拉、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中国、刚果、克罗地亚、芬兰、法国、德国、

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利比亚、卢森堡、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

坦、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新加坡、瑞士、土耳其和联合王国提供了捐款

或赞助了协理专家。 


